用工单位申请设立资助类勤工助学的方法和流程

各用工单位用“dw用户名”（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供，每个用工单位拥有一个勤助专用用户名）登陆奥蓝学生管理系统（网址：http://202.195.237.159）,请在勤工助学页面下黄色区域右边选择所申请岗位对应的学期（暑期岗位选择2020-2021-2学期，下学年岗位选择2021-2022-1学期），学期选择后，再完成以下操作：

一、用工单位申请勤工助学的岗位

1.岗位申请。点击左上角“学生管理”→（页面上方的黄色区域）点击并填写“用工科室”和“岗位招聘”。页面最右边部分“用工单位”下面的“用工科室”一栏必须填写才会出现“保存修改”键。

用工科室下单位总负责人填写院系或处室中负责勤工助学的老师，勤工助学的相关事宜资助中心将直接与总负责人联系；单位联系人填写具体负责科室岗位招聘的老师，勤工助学的同学将直接与单位联系人联系。

新增加的用工部门和用工科室，须与我中心联系添加部门和科室名称，添加成功后才能申请。

岗位招聘栏目下，所有的空格均须填写（“用工单位酬金标准”请填写0），否则岗位不予通过。
岗位名称须有“学生助理”字样；暑假岗位 “岗位名称”一栏，必须有“暑假”字样，例“资助中心暑假学生助理”。否则不能正常上报暑假工时。

岗位性质（蓝色字体）须选择，不能填写，暑假岗位请选择“暑假”，新学年岗位请选择“普通”，个别临时岗位，请选择“临时”。

2.查看岗位状态。在“岗位招聘”状态下，查看右下角的“学校审批意见”。显示“同意”，则可以进入“岗位应聘”（页面上方的黄色区域）一栏，选取符合用工条件的学生；若显示“不同意”，则根据备注的要求，修改相应内容后，再点击“保存修改”后，等待资助中心审批。请及时查询审批状态，岗位申请关闭后，未通过审核的岗位视同未申请处理。

填报用工科室名称时，请对照页面左边科室的名称填写，名称不一致将不能保存。也可以双击页面左半部分科室名称，双击后用工科室会自动填写。

在填写岗位申请时若出现乱码不能保存，请减少申请项目的字数。

请按通知中的截止时间自行查阅“学校审批意见”，查询审核结果时，请双击页面左侧科室名称后，双击页面右侧岗位名称上方的蓝色表格，方能查看审核结果，未通过审核的岗位请参照备注的要求修改相应信息。
3.签定用工协议。用工单位和学生双向互选成功后，请到奥蓝的首页右下角的共享文档中下载《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生校内勤工助学用工协议》，一式三份，签好后，资助中心、用工部门和学生个人各留存一份。

二、勤工助学酬金的申领 

在“勤工助学”页面下，点击“勤工记录”，在页面的中间部分，填写相应的学生工时。

勤工助学酬金申报的时间为每月1日—7日。各用工单位需在每月的7日前，在奥蓝系统中申报上月学生勤工助学酬金，并将经单位领导签字确认的 《学生勤工助学考核登记表》（加盖单位公章）报送至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逾期未报送《学生勤工助学考核登记表》，当月停发学生的勤工助学酬金，待下个月补交后再予以补发；考核登记表上的实际工作时间与奥蓝学生管理系统中申报的时间不一致的，以考核表上的实际工作时间（不超过该岗位的核定总工作时间）为准，用工单位需在系统中修改准确后，再予以发放。每名学生不超过40小时/月。
三、其他注意事项

1.奥蓝系统具有“日志”功能，如果出现需要的工作，会自动出现在“学生管理”版面的页面上。

2.登录奥蓝系统后，在系统的右上角有“帮助”功能，上述流程若不清楚，请查看“帮助”功能的“勤工助学”项，进行相关查询。
3.为了更方便的应用奥蓝，请将奥蓝的网址设置为“可信站点”，具体操作请参见奥蓝“帮助”功能的第一项。建议用IE浏览器登录奥兰操作。

4.联系人：李老师，联系电话：025-58731397，办公地点：行政楼210。



